上海长宁区止争调解事务所
调解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规范调解程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本调解事务所受理的民商事纠纷、劳动争议、家事纠纷等调解案件。

第三条 【调解原则】
自愿原则：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及达成协议；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名册内和名册外的调解员；调解组织、商事调解员可能与商事纠纷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及时披露。
合法原则：商事调解员不得在后续与商事调解所涉争议有关的仲裁程序中担任仲裁员，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同意的除外；调解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调解员发现“可能存在虚假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程序。
[bookmark: _GoBack]保密原则：调解过程及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对外披露；当事人不得将商事调解过程中对方当事人作出的陈述、承认、让步或者承诺，以及商事调解员发表的意见或者建议等，在后续与商事调解所涉争议有关的仲裁、诉讼或者其他争议解决程序中作为有利证据使用，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效率原则：一般案件应在30日内结案，复杂案件可延长至60日。

第二章 调解程序
第四条 【申请与受理】
当事人可书面或通过线上平台提交《调解申请书》，附身份证明、争议事实说明及相关证据；
调解中心应在7个工作日内审查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发出《受理通知书》，并指定调解员。

第五条 【调解准备】
调解员应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召开预备会议，明确争议焦点及调解方案；
当事人可共同选定调解员，未能选定的由调解中心指定。

第六条 【调解会议】
调解会议可采用现场、视频或异步在线方式进行，并形成笔录；
当事人可委托代理人参与，但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调解员应保持中立，不得对案件结果作出预判或强制调解。

第七条 【调解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程序终止：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调解；
调解期限届满仍未达成协议；
纠纷性质不适宜调解（如涉及刑事犯罪）。

第三章 调解协议与效力
第八条 【协议内容】
调解协议应载明以下事项：
当事人基本信息；
纠纷事实与争议焦点；
履行方式、期限及违约责任；
协议生效条款（如“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第九条 【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可自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经司法确认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条 【协议无效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且未获法定代理人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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